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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平孙镇召开

计生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近日，邹平县孙镇组
织镇村干部召开计生工作推进会，
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一是认清形势，坚定抓好计生
工作的信心和决心，做到坚持常态
化工作不动摇、熟练掌握现行计生
各项政策和法律法规。同时，广泛
宣传，不断提高群众少生、优生和
自觉执行计生政策的意识。

二是以“少生、优生、民生”为
主线，着眼全年，抓好经常化、常态
化工作，严防工作脱节现象。狠抓
当前人口信息消重纠错、孕优检查
目标人群摸底排查、违法生育对象
清理及建档处罚等工作，确保孕优
检查目标人群参检率达80%，深入
开展违法生育处罚建档工作，确保
当年违法生育立案率达100%、查处
率达80%。 (张健 王宗升)

企企业业献献爱爱心心温温暖暖车车祸祸致致贫贫家家庭庭
邹平小伙遇车祸成植物人，盼爱心人士伸援手

邹平临池镇开展

计生药具宣传活动

本报讯 连日来，邹平县临池
镇计生办组织开展了多形式的避
孕药具宣传服务活动。

活动中，各村计生宣传员在休
闲广场、菜市场等人员相对集中的
地方，设立了计生药具免费发放
点，并配合摆放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宣传资料、展板，通过面对面
宣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过
往群众宣传计生政策法规以及优
生优育、避孕节育、生殖保健等方
面的计生知识，为群众免费发放避
孕药具，同时还耐心地向广大群众
讲解多种药具的使用注意事项，得
到广大育龄群众的热烈欢迎。

截至目前，共计发放多种宣传
资料500余份，发放避孕药具60余
盒，接待群众咨询100余人次。

(高菲)

邹平长山镇深化

队伍职业化管理

本报讯 邹平县长山镇计生
办加强计生队伍建设，通过职业
化管理，全面提升了整体管理和
服务水平，真正打造了一支懂服
务、会服务的高效能计生队伍。

该镇为年满50周岁的计生专
干办理退休手续，让曾经为计生
政策做出贡献的基层计生骨干免
除后顾之忧。按照“年轻化、女性
化、知识化、职业化”标准选拔任
用新的计生专干，计生专干采取
村两委举荐和育龄妇女选举相结
合的方式，让广大育龄妇女选出
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新专干
经过培训、笔试、面试合格后，进
入试用期，试用六个月后，考核合
格的予以颁发聘书。 (王红)

邹平魏桥镇做好

孕产期跟踪随访

本报讯 近年来，邹平县魏
桥镇计生办不断深化服务内涵，
全面做好孕产期跟踪随访服务，
让群众尽享计划生育贴心服务，
深受群众好评。

做好新婚期宣传服务。利用
镇、村两级计生服务网络，深入
育龄妇女家中发放计生政策宣
传册、优生优育手册、国家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资料等，

“零距离”为群众宣传服务。
做好孕产期随访服务。计生

技术服务人员一月一访视，对现
孕对象开展结对指导服务，及时
掌握现孕状况，让孕产妇女“全
程无忧”。

做好哺乳期随访服务。对已
生育对象及时做好新生儿健康
登记，并组织计生技术服务人员
上门进行产后指导和生殖健康
教育。帮助她们选择适合自身条
件的避孕节育措施。 (孟凡文)

本报6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尹玉清) 23日，邹平县长山

长丰农牧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
给邹平县长山镇沟盈村贫困家
庭宋勇一家送去温暖。29岁的
宋勇在三个月前发生了车祸，
成了植物人。患有癌症的父亲
承受不住打击去世，家里只剩
下年迈的奶奶和瘦弱的母亲。

宋勇家只有几间破旧的土
屋，屋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
有。宋勇躺在床上，瘦弱不堪。宋
勇的母亲告诉记者，宋勇现在胃
管抽掉后，只能靠注射器给他喂
点排骨汤补充营养。“从下午1点
到3点，儿子一点食都没进，不知
道吃，只会咬牙。”讲到这里，宋
勇的母亲心酸地哭了。

这个家庭已经承受不起每
天5000元的医药费。面对长丰
农牧实业有限公司的员工送来
的优质绿色蔬菜、生态石磨面
粉和善款，宋勇的母亲感动地
直落泪。

长丰农牧实业有限公司的
董事长李卫东说：“我是听朋友
说宋勇家这个情况的，感觉企

业有责任去救济贫困的家庭。
当然，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希望更多的社会人士能伸出援
助之手，帮帮这个困难的家
庭。”

如果您也想帮助这个困难
的家庭，奉献一分爱心，可与本
报 记 者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
15854375327。

人人工工湖湖

成成捕捕鱼鱼场场
22日，雨过天晴，恰逢周日，

邹平县人工湖成了人们休闲娱乐
避暑的好乐园，同时也忙坏了不
少的捕鱼者。不少市民担心捕鱼
会影响生态，也存在一定得安全
隐患。

本报见习记者 尹玉清 摄
影报道

看看到到交交警警巡巡逻逻，，主主驾驾““变变””副副驾驾
邹平一“酒驾男”耍小聪明，被交警查获

本报6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尹玉清 ) 看到交警巡逻，竟然临
时和副驾驶更换位置，换座原来是
喝了酒。21日下午，邹平县交警大
队查获一名酒驾车主。

21日下午，邹平县交警大队五
中队在鹤伴一路与黄山东路路口
巡逻时，一辆黑色丰田车男主驾与
女副驾停车更换位置引起了交警
的注意。交警当即拦下车辆并要求
男驾驶员下车，男驾驶员双颊微
红，酒气熏人，交警接着便用酒精
测试仪对其进行酒精含量的测试，
男驾驶员不配合，连续三次的吹气
都达不到5秒钟，终于第四次得出

酒精含量是139mg/100ml，属于醉
酒驾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规定，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
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交警告诉记者，随着天气逐渐
变热，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进入高
发期，“我们将加大对这些违法行
为的检查力度，不定时间不定地点
地进行组织查处，希望广大驾驶员
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做到喝酒不开
车，开车不喝酒”。

交警用酒精测试仪对车主进行酒精测试。
本报见习记者 尹玉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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